


 泉人社文〔2022〕187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工伤

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  健康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市卫健委直属各医疗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医院：

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工伤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90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做好我市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协议医疗机构）签订工作。我市辖区内符合我省现行有关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径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成为协议医疗机构，其中注册在鲤城、丰泽、洛江辖区内的三级医疗机构及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二、三级医疗机构向市社保中心申请，注册在我市其他县（市、区）的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向注册所在地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

为简化申请程序，医疗机构等级由各社保经办机构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查询（部队医院除外），无需医疗机构提供医院等级证明材料。

二、协议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有效期不超过2年。

三、本通知下发前各地已纳入管理的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其中与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且在有效期内的协议医疗机构，可继续作为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至协议期满，期满需重新申请签约;其余医疗机构应于2022年8月10日前向所属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经评审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于8月25日前与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签订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自2022年9月1日起，未同我市社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不得纳入我市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管理。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局关于做好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的通知》（泉劳社〔2007〕309号）同时废止。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7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工伤医疗服务协议
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人社文﹝2022﹞90号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平潭综合实
验区社会事业局，省卫健委直属各医疗单位，福建医科大学、中
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
为完善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规范全省工伤医疗管理服务工作, 推进工伤保险放管服改革和便民化服务，保障工伤职工医疗救治权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医疗管理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170号），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符合我省现行有关规定条件的医疗机 构，可径向县级及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 申请成为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协议医疗机构)，由经办机构在公开、公正、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其签订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协议医疗机构评审程序不再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
二、本省行政区域内，已与所在地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且在有效期内的协议医疗机构，可作为全省协议医疗机构。
三、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工伤职工到参保地所属设区市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的，无需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经办机构按规定支付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不支付交通食宿费。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工伤职工从参保地到其他设区市协议医疗机构就医的，经经办机构事先审核同意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的，按规定支付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省内标准)，交通食宿费；未经经办机构事先审核同意的，按规定支付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省内标准)，不支付交通食宿费。
四、工伤职工到本省行政区域外协议医疗机构就医的，经经办机构事先审核同意的，按规定支付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食宿费；未经经办机构事先审核同意，工伤职工自行到省外治疗的，工伤保险基金不支付待遇。
五、工伤认定结论作出前，工伤职工异地（跨设区市或跨省）就医的，在工伤认定结论作出后，可向经办机构申请异地就医。经办机构根据实际治疗情况，对确实由于治疗需要转诊转院治疗的，可予以补办转诊转院手续，并按规定支付相关待遇。
六、工伤职工居住地、单位驻地在本省行政区域外的，经参保地经办机构事先审核同意后，其在居住地、单位驻地所属设区市内协议医疗机构或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按规定支付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省内标准)，不支付交通食宿费; 其到居住地、单位驻地所属设区市外的协议医疗机构或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参照本办法第三至五条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七、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工伤保 险诊疗项目目录和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参照本省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八、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督促医疗机构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筑牢民生底线，保障工伤职工医疗权益，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各医疗机构要积极对接和主动配合经办机构提出的协议需求，共享工伤职工就诊信息，共同推进全省工伤保险医疗管理服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
九、《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福建卫生厅、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转发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强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劳社文〔2007〕414号)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6月18日


  抄送：市社会保险中心、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7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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